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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

乔洪武

　　经济伦理是指人们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

经济生活中产生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对社会经

济行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系统。在欧洲市场经济

的初始阶段, 占社会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

是被亚当·斯密称之为“重商主义”的体系。那么, 重

商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包含哪些内容? 它对于世纪之

交的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具有那些启示? 这将是本文要

着力探讨的问题。

一

所谓重商主义, 是指一些较松散地结合的理论和

实践体系, 它们约从 1500 年也许直到 1800 年流行于

西欧国家及其海外附属国。英国的重商主义通常都从

1485 年英王享利七世即位之日算起, 而远在该日之

前, 就有重商主义味道的声明和措施。英国重商主义

的高潮要算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时代, 历经 17 世纪

和 18 世纪, 一直到 19 世纪上半期, 若干主要的重商

主义立法才从英国法典中撤销。在西班牙, 16 和 17

世纪是重商主义表现得最完整的时期。在法国 17 世

纪后半期执政的柯尔贝尔内阁显现了推崇重商主义

的高峰。

一般认为, 重商主义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 一国的财富必不可少的是金、银等贵金属。

一国如果没有贵重金属矿场, 就应通过贸易来取得金

银。

第二, 对外贸易必须保持顺差, 即出口必须超过

进口。早期重商主义主张用行政手段禁止货币输出,

在对外贸易中多卖少买或不买来积累货币; 晚期重商

主义则主张利用贸易顺差来达到积累货币的目的。

第三, 殖民地和母国之间的商业应由母国所垄

断。殖民地不得发展制造业, 只可作为母国出口商品

的市场和原料的供应地。

重商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内容之一是推崇最大

限度地攫取和占有金银。1231 年德皇腓特烈二世铸

造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第一批金币。从 1335 年到

1663 年, 英国多次制定法律, 规定不许任何人“把金

镑带出英吉利王国”。英国早期重商主义代表

约翰·黑尔斯早在 1581 年写的《略论英国政策》一书

中就指出:“金钱是你想得到的任何商品的货栈, ⋯⋯

因为它可以保存的时间最长而不致腐蚀或损坏, 在往

来携带进行一切交易时最为简单便捷, 而且如果它是

金币或银币, 那就可以到处流通。”①法国最著名的重

商主义实践家柯尔贝尔更是坚定地认为: “国家的强

大完全要由它所拥有的白银来衡量”。②他制定和实施

了一套完整的重商主义政策, 尤其是大力发展官办手

工工场, 认为这是防止金银外流, 以免邻国富有的唯

一办法。德国最著名的重商主义者霍尼克在 1684 年

提出富国裕民的九大通则, 其一就是要不遗余力地发

掘黄金和白银; 其次是“无论是从本国的矿里开采的,

还是由于工作上的努力而取自国外的黄金和白银, 一

旦既已存在于这个国家, 那就应当尽可能地在任何情

况下或为了任何目的也不让它们流出去。”③“买一件

东西, 与其付出 1 元钱而使这 1 元钱流出国境, 倒不

如付出两元钱而让这两元钱留在国内。”④

重商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内容之二是在消费道

德观念上, 推崇使用国货, 反对输入各种奢侈品和其

他外国商品。沃尔特·明钦顿在《1500—1750 年需求

的类型与结构》一文中指出: “1500—1750 年这一时

期是一个商业革命的时期, 是欧洲的贵族讲排场、摆

阔气的时期。”⑤“在这 250 年中, 铺张浪费已经发展到

登峰造极的地步, 假发之昂贵令人瞠目结舌, 穿戴之

奢华使人望尘莫及。”⑥而从 16 世纪至 18 世纪, 奢侈

行为一直受到重商主义者的口诛笔伐。 1581 年,

约翰·黑尔斯就指出:“我感到惊奇, 居然谁也不注意

从海外运来了多少不值钱的东西, 而那些东西我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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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可以省掉的, 或者是可以在国内自己制造的; 为

了那些东西我们每年花了无数钱财, 或者给外国人换

走了他们所必需的大批货物, 而这些货物我们本来是

可以卖大价钱的。”⑦他坚决反对进口的商品包括: 镜

子、酒杯、窗用玻璃、罗盘、桌子、纸牌、网球、玩

偶、角制墨水瓶、牙签、手套、小刀、钱袋、饰针、服

饰用的金线和银线、钮扣、针编花边、陶罐、鹰脚铃

以及白纸等成千种商品。他指责经营上述奢侈品进口

业务的商人“确实只是使国内的钱财陷于枯竭”⑧。曾

任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的著名重商主义者托马斯·

孟也指出:“如果我们认真节约, 在饮食和服饰方面不

要过多地消费外国货, 同样地也可以减少我们的进口

货。在这一方面, 因为风尚屡变, 经常更改, 所以大

大增多了浪费和开支; 这类恶习现在在我们之间确是

骇人听闻, 较先前的时代尤甚了。”⑨他严厉批评当时

的奢侈之风是一种自毁国力的行为。他说:“因要装点

门面和其他种种奢侈浪费的缘故, 使我们浪费的进口

货的价值, 超过了我国财富所能胜任的程度, 而且也

不能用出口我们自己的商品来抵付——这就是一种

滥花滥用不自量力的人的品质。”βκ为此, 他呼吁要严

格执行反浪费的法律。

重商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内容之三是在社会公

共品的生产与消费方面, 提出了原始的经济公平思

想。从中世纪末开始, 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 公共权

力者阶层的开支也急剧上升。由于是国家的首脑、部

长、官员和议员, 那么, 他们的住宅都必须合乎他们

的身份。政府一旦有什么典礼或仪式要举行, 那种豪

华场面充满了贵族气派。例如, 法国国王在 1542 年所

挥霍的费用达 327. 5 万利弗尔, 在路易十四时代, 被

挥霍掉的费用达到 2 880 利弗尔。此外, 政府的公共

开支也急剧膨胀。如从 16 世纪后半叶至 18 世纪的头

10 年这段时期, 英国王室在战争期间的开支从每年

五六十万镑上升到 600 多万镑, 其中有 2ö3 用于军

费。在另一方面, 原先统治欧洲的教会势力不甘心在

与国家权力上升的竟争中败北, 也拼命扩大开支以捍

卫自身的影响力。“尽管由于国家的权力不断增强, 使

教会的权力受到了威胁, 但仍未丧失其重要性。大大

小小的教堂与各式基督教建筑物相继耸立起来, 通过

人们的施舍与捐赠, 欧洲的一部分购买力被转而用于

扩大教会的财源。”βλ重商主义者们对上述公共品生产

与消费中的不合理现状提出了批评, 并由此表达了他

们比较原始的经济公平思想。

重商主义者攻击的矛头首先指向教会为扩大财

源而推行的什一税。约翰·黑尔斯指出:“当人们要从

他们汗流浃背地花费艰苦的劳动得来的收入中交出

十分之一, 而又换取不到任何精神上的安慰或身体上

的舒适时, 他们怎么会愿意呢? 当俗人看到我们在其

交纳教区什一税之后所给予的利益不如他们自己用

来谋取的利益时, 他们还会有什么顾虑, 不把那笔钱

留在自己的手里呢?”βµ他进而指出, 人民为社会公共

品开支所作出的奉献, 应当与他们从公共品消费中获

得的利益相一致, 即社会公共品的生产者不能假借为

大众谋利而中饱私囊。他明确说道, 教会收取了会众

的捐款就应当切实为会众服务, 只“拿取更多的钱财

而不去履行一个牧师的职责是根本有悖情理的。”βν如

果教会“所关心的不过是他们自己私人的利益, 即由

教堂献给主教的巡视费和会众的捐款。另一方面, 当

初为此而负的责任已被忘得一干二净; 会众的负担依

然如故, 教会的义务却已无踪可寻, ”βο那么, 不如将两

者都取消反而对社会更加公平。

重商主义者还对国家如何公平地筹集和开支公

共品的费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托马斯·孟在《英国

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专门有一章论述“如何

公正地筹得国王的收入和进款”。首先, 他认为国王的

收入对于保卫国家免受外敌侵略和作为“为了公共利

益而存储起来的那一部分的财富”是人民完全应当承

担的。但是, “因为最好的事情也是可以变成坏事的,

所以这些赋税也是可以任意滥用而且国家社会是可

以受害非浅的, 倘使它们被一个国王毫无意义在乱用

或消耗掉, 不管是用在他自己的毫无节制的享乐方面

也罢, 或者是花在根本就不配接受国王陛下的赏赐或

帮助的那种毫无价值的人们身上也罢。”βπ值得注意的

是, 托马斯·孟还特别强调:“我还要说的仅仅是加添

一条应该遵守的必不可缺的规则: 就是当我们必须筹

集较多于从经常的赋税而来的款项时, 我们就应该按

平等的原则办事, 方可免遭人民憎恨”。βθ为达到这一

目标, 他还建议政府建立议会制度, 这样可以使得国

王不会偏袒某一方面, 同时又可保证决定社会公共品

生产和消费的权力属于多数人。

二

关于重商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性质, 是一个颇有

争议的研究课题。历史上, 对此曾有过两种不同的看

法。一种是亚当·斯密的看法。他认为, 重商主义的

经济伦理是商人的利己主义, 尤其是工商业者的利己

主义。斯密指出: “在重商主义下, 消费者的利益, 几

乎都是为着生产者的利益而被牺牲了; 这种主义似乎

不把消费看作一切工商业的终极目的, 而把生产看作

工商业的终极目的。”“对于凡能与本国产物和制造品

竟争的一切外国商品, 在输入时加以限制, 就显然是

为着生产者的利益而牺牲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了。”βρ另

一种观点源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这位

197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认为, 重商主义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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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伦理是个人主义。他指出:“重商主义经济根本不是

指令经济; 它并不是‘计划好的’经济。与我们考察

过的那些经济相比, 它是高度个人主义的; 但这并不

是说它是无政府主义的。”βσ这两种看法虽然有一定道

理, 但并不准确。

在重商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中, 确有很重要的肯

定个人追求私利会带来社会公共利益增长的思想。他

们甚至认为, 国家不仅应当以法律手段强迫人民应该

做什么, 更应该以个人对其自身利益的关心为杠杆,

使私利沿着有助于公益的方向发展。早期的重商主义

者约翰·黑尔斯就说过:“我们还必须懂得, 法律的直

接惩罚不应在一个国家里强迫或限制人们去做一切

必须做的事情; 但是固然有些人慑于法律的威力, 另

外一些人却毋宁说是受了事业和报酬的吸引, 才去做

他们必须做的事情的。这是因为, 什么样的法律能迫

使人们辛勤工作, 努力劳动, 或者孜孜不倦在学习智

能方面的任何专门技巧和知识呢? 他们可能会受到激

发、鼓励和吸引去做那些事情, 如果勤劳的他们在殚

心竭虑之余得到很好的报酬, 能够以其劳力得到收益

和财富作为补偿的话。”βτ他认为, 要消除英国当时存

在的圈占耕地为牧场的社会问题, 最根本的办法是要

让农民从耕种土地上获得比已往更多的利益。这是因

为, 每个人都自然会趋向他认为可以从中得到最大利

益的行业。”χκ显而易见, 约翰·黑尔斯的这一观点就

是亚当·斯密在 170 多年后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

概念的雏形。

但是, 在重商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中, 强调民族

国家利益的至上性始终居主流地位。托马斯·孟曾正

确地区分出当时存在有三种利益, “第一是国家的利

益, 那是可以在商人丧失利益的时候获得的。第二是

商人的利益⋯⋯。第三是国王的利益”χλ。那么, 在这

三种利益中, 哪一种最为重要呢? 他指出;“我们必须

将国家的利益与商人的利润分别清楚。虽然我们的国

家对于胡椒所付之价, 并不多于上面所说之价; ⋯⋯

但是商人所付出的, 不但是货价一项, 而且还有运费、

保险费、关税以及其他在这些遥远的航程之中的极大

花费。可是在王国的总帐里边, 这些都只不过是我们

自己内部的彼此调款, 对于王国的财物来说并无损

失, 同时与此应一块考虑到的, 有助于我们其他方面

的贸易, ⋯⋯这很可以使我们鼓起勇气, 竭尽全力来

维持和扩大这一与公共财富、实力和幸福有重大关系

的伟大而高贵的事业。”χµ孟身为大商人, 却告诫商人

们在经营时不仅要计算自己的得失, 更要考虑到增进

公共财富和国家实力的需要, 这反映出他注重民族国

家利益的思想。在孟之前, 约翰·黑尔斯更直截了当

地说, 如果说限制外国货进口至少要影响到国王陛下

和一些外国君主之间订立的盟约, 那么,“如果有何对

我们不利的盟约, 我就宁愿它被破坏而不是被保存下

去; 因为破坏这种盟约将对我们有利, 把它保存下去

只会对我们有害。⋯⋯所以, 凡是可能妨害我们公共

财富的盟约, 都不值得尊重。”χν意大利著名的重商主

义者、被后人封为 17 世纪后期新重商主义的先驱的

安东尼奥·塞拉也指出:“作为一位主政者, 他应认识

到对应采用的章则一经决定以后, 即应贯彻执行, 不

得以私人感情为重而影响到正确的推理, 以致考虑到

他个人的愿望, 不复以公众利益为重。在任何国家,

⋯⋯这将是促使金银丰足的最有力的成因, 我们把它

叫作一切成因中最重要的、最有效的成因。”χο德国的

霍尼克被认为是晚期重商主义的杰出代表。他生长于

德国并随他的父亲移居奥地利的维也纳, 后来成为一

个南德王子的幕僚。在他所处的时代, 奥地利帝国的

重要性降低了, 丧失了一部分领土给法国; 到 1683

年, 土耳其人又占领了它的大部分领土, 包围了维也

纳城。霍尼克建议用经济振兴来强国。包含有富国的

九大通则的著名重商主义著作的书名就是《奥地利高

于一切, 只要她愿意》。

重商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之所以注重维护民族

国家利益, 乃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英国经济

史的先驱研究者威廉·肯宁汉 (1849 — 1919) 指出,

欧洲的宗教改革使得接受改革的那些国家由于摆脱

了原先受罗马天主教会道德支配的影响而趋于混乱,

重商主义的出现是国家恢复秩序的必然要求。“当社

会结构正在重新改组, 而公认的经济道德准则受到嘲

弄时, 似乎出现了道德上的全盘混乱; 但有一因素, 其

力量足以使无政府状态重新恢复秩序; 人们在其处理

买卖事务中被迫必须遵从国家权力; 这是宗教改革时

期和改革后一个时期重商主义的中心思想。”χπ约在肯

宁汉研究英国重商主义的同时, 德国经济学家古斯泰

夫·施穆勒研究了德国的重商主义, 他也认为国家的

统一是重商主义的主要目标χθ。由此可见, 民族国家的

政府兴起所需要的整合功能, 正是由重商主义来完成

的。所以, 准确地说, 重商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性质

应该是民族国家利己主义。斯密的观点, 忽视了当时

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地主阶级, 即使在重商主义高

潮时, 工商业者的利益也并不占完全支配的地位。而

希克斯的观点, 则是将市场经济发展到中、高级阶段

的主流意识形态——个人主义——提前放到欧洲市

场经济的初始阶段。很显然, 这两种观点都失之偏颇。

三

对于重商主义理论, 古典经济学家们总是斥之为

幼稚。如凯恩斯在其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

论》中就承认, 自己曾经追随先辈、服膺旧说, 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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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只是一派胡说。这是很可笑的。其实, 重商

主义学说里面也含有科学真理成分χρ。对于重商主义

的经济伦理思想, 我国以往一概贬之为邪恶的“拜金

主义”。这显然是片面的。笔者以为, 重商主义的经济

伦理思想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积极意义:

第一, 重商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中崇尚金钱的价

值取向, 是反对封建主义、催生市场经济的有力武器。

现代西方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在其代表作《新教

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 “17 世纪这个伟大宗

教时代遗留给其后的功利主义时代的, 首先是一种惊

人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伪善的获取金钱之心, 只要

采取的行动是合法的。于是,‘总非上帝所悦’的思想

便踪影全无了。”“一种独特的资产阶段经济伦理已经

形成。⋯⋯只要道德品行白壁无瑕而且在财富的使用

上无可指摘, 资产阶级实业家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追求

金钱利益, 同时感到这是必须完成的一项义务。”χσ这

也就是说, 崇拜金银的重商主义思想突破了中世纪宗

教思想统治的樊篱, 是培育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

摇篮。它对于推进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主义社会具

有以下主要作用: 首先是以“金钱本位”取代封建特

权本位的价值观念。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

代尔在《15—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中指出, 当时的欧洲, 社会明显地分为两大范畴, 一

方面是城邦共和国, 另一方面是范围广阔的领土国

家。因而“存在着两种生活方式, 两种作风: 不是阔

气, 便是节俭, 二者必居其一。凡是在金钱社会尚未

建立的地方, 统治阶级势必照旧讲奢侈, 摆排场, 因

为它不能过分指望金钱的暗中支持。”而在受商人控

制的城邦共和国, 却形成了崇尚俭朴的风尚。他们并

非不知道奢侈, 但并非需要奢侈来显露自己的特权,

因为“金钱的特权是看得见和摸得着的, 与此相反, 出

身和身份的特权只是在别人承认时才有价值。”χτ重商

主义以防止国内钱财外流为由, 反对奢侈消费, 实质

上就是反对当时靠奢侈炫耀来维持的封建特权。其

次, 追逐金钱实质上是对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的渴

求, 而这也是对当时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最有

力的挑战。意大利经济史学家卡洛·M ·奇波拉在

《欧洲经济史》中指出: “如果工业革命在三个世代中

无可挽回地破坏了历史进程, 那么它的根子深深地扎

在过去若干世纪中。要发现工业革命的起源, 就必须

追溯到 11 至 13 世纪间意大利北部、法国北部和低地

国家南部, 与城市兴起同时产生的思想和社会结构的

深刻变化。它是一个旧社会结束的开端, 在这个社会

里权力和经济资源全部以土地产业为基础, 而且被一

些以打仗、狩猎和祈祷为理想的社会集团所垄断。代

替这个社会的, 开始出现一个以商业、制造业和各种

行业为基础的社会, 激励人们的是追求便利、利润和

一定程度上理智的理想。军阀和僧侣被商人和各种专

业人员所取代。”δκ1550—1700 年在西欧爆发的商业

革命播下了最终导致工业革命的火种, 而崇尚赚钱的

价值观取代崇尚打仗和祈祷的价值观正是烧毁自给

自足的封建社会经济秩序的火种之一。一个有卓越管

理能力、经济力量和社会与政治影响力的商人阶级由

此而产生, 他们在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推进

自身的壮大与发展, 最终导演出工业革命的伟大剧

幕。

第二, 重商主义推崇使用本国产品, 反对进口外

国奢侈品和其它商品的思想, 对于仍处于不发达状态

的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在 1500 年左右, 欧洲的

先进地区包括低地国家的南部各省、意大利北方以及

德国南方的部分地区。“在这条狭长地带中, 工业企业

的集中程度是其他地区所望尘莫及的; 欧洲的其他地

区一方面依靠这个早期的‘世界作坊’提供大量的制

造品, 另一方面也向它供应农产品、原料与半成品。”δλ

英国当时与这些地区相比, 工业制造品的款式与质量

都有一定的差距。即使如此, 当时许多英国重商主义

者都反对大量进口质优价廉的外国产品, 其理由是

“洋货每年进口, 充塞英国市场, 不仅引起货币稀少,

而且破坏了手工业, 于是有许多平民, 无从谋生, 不

得不闲散, 从事乞食、偷窃”δµ。重商主义的这种主张,

有“一箭双雕”之妙: 一方面可以出清本国过剩物质,

解除失业; 另一方面又可增加货币数量, 降低利率。自

亚当·斯密起, 西方主流经济学主张自由贸易, 重商

主义的这一政策主张也被斥之为“怕货” (fear of

goods)。然而, 笔者以为, 从本质上看, 西方发达国

家并未放弃这种民族国家利己主义的传统。例如, 正

是这些拚命鼓吹“全球贸易一体化”的西方发达国家,

只关心商品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 却从未停

止限制劳动力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即使是

贸易自由化也是有条件的。如欧盟现在仍然是对中国

不公平地使用反倾销最多的区域集团, 截至 1997 年 2

月, 欧盟对中国 67 种商品立案调查, 涉及数十亿美元

的商品出口金额, 致使许多中国产品无力与欧盟市场

上同类商品竞争, 被迫退出欧盟市场。美国也不断提

出限制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种种法案, 迫使中国

产品不得不削减在美的市场份额。由此可见, 西方经

济学的自由贸易学说与西方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是

有一定差异的。凯恩斯所说的“实行重商主义所能取

得的好处, 只限于一国, 不会泽及全世界”δν , 仍被西

方发达国家视为至关重要的真正好处。我国是一个发

展中大国, 人口多、底子薄是长期难以改变的基本国

情。如果我们在对外开放中不把有选择地限制外国商

品进入我国市场放在重要地位, 中国的民族工业势必

会遭受到沉重打击, 人民的就业势必越来越困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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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不发达的中国既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 又

要谨慎地看待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 决不能任其自由

泛滥。这应该是我们必须明确的一项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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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33 页) 不能消极地等待新古典主义式的自发演化, 相反, 必须实行结构式的调整 (当然调整要有次序地

进行) , 体制的结构调整就是一种结构主义行为。所以, 研究两种体制转变的“过渡经济学”, 也应是一种结构

主义经济学; 目前还无现成的结构主义理论可用, 但结构主义的思路、特别是某些方法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

还是有可鉴之处的。目前对中国过渡经济学的许多讨论偏重于对西方新古典主义、新制度经济学、新产权经济

学、公共选择理论等的研究, 而较少考虑和参照结构主义, 应该说这是不够的。

总之, 结构主义是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而生的, 各种理论都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问题而提出来

的。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史不长, 决定了既有的结构主义不可能完善, 甚至有很多缺陷, 这些缺陷曾对

发展实践产生过误导。笔者认为, 结构主义的主要缺陷可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将经济运行中某些方

面的重要性强调得太过份, 而轻视了相应的另外方面; 另一方面是结构主义不但将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作

为既定的、发展的出发点, 而且将这种刚性当作不变的东西, 没有去努力在发展中改变这些刚性, 以使结构

向经济运行更自然、更有效率的市场经济方向转变。但是到目前为止, 结构主义所提出要解决的许多问题仍

有待较好地去解决, 它的许多解决办法仍具有启发性。

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逐步建立, 新古典主义理论将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但结构主义决不会没有用

处, 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未完全建立, 经济运行中还少不了一定的结构主义式的管理; 在当今由计划经济体制

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过渡, 需要进行结构上的调整; 即使完全实行了市场经济, 结构主义仍有其发挥作用

的场合, 目前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中的某些问题不是就在结构主义中找到了解决的思路和办法了吗? 如今在多

数西方学者看来, 结构主义的衰亡似乎已成定论, 但我们决不可人云亦云。我们应当在进一步总结国内外发

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 纠正结构主义中片面的、忽视向市场经济转化的缺陷, 吸纳和提纯其仍具生命力的

东西, 使它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以及其他经济理论相弥补, 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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